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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渌水磨子石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2160.98万元，河道治理范围包括枫林镇、板杉镇、左权镇，主要建设内容为：①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对枫林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净化，建设枫林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潜流湿地 1500m2；对河道两岸临水区域进行湿地生态修复建设，磨子石河干流湿地生态修复 6100m2 ，社冲河湿地生态修复 1000m2 ，潭家冲支流湿地生态修复200m2，石羊河湿地生态修复 2700m2 ，花桥河湿地生态修复 800m2 ，合计10800m2；②生态护岸改造工程：对河流护岸破损、水流湍急、水土流失严重河段进行生态护岸改造，其中黄獭嘴至天星桥河段生态护岸区域 9060m ；潭家冲河生态护坡1500m；石羊河生态护岸改造长度 2665m ，合计 13255m；③岸坡缓冲带修复工程：对植被裸露的岸坡缓冲带，通过补种乔灌草进行岸坡缓冲带修复，岸坡缓冲带修复总长度约 8800m，其中石羊河 5300m，磨子石河干流 3500m；④保护管理设施工程：设置界碑 3 块、界桩 30 个、标牌 15 块。
根据湖南智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建设单位需贯彻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紧密结合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工程建设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土壤及植被的破坏，禁止弃渣、废水入河，严格落实水土流失保持措施，施工完成后及时落实施工区域植被恢复和原生生态恢复等工作。

2．施工期采取洒水降尘、物料堆场加盖篷布、进出口设置洗车平台等措施，堆场扬尘采取加盖篷布和定期洒水措施，施工机械加强维护保养，选用合格的燃油，采用环保型清淤方式，清淤过程投加功能微生物抑制剂或微生物促生剂，在低温季节，分段施工，在项目施工段设置施工围挡，淤泥堆场设置远离居民点，污泥运输车辆采用密闭形式，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减少清淤过程产生的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项目不设置施工营地，员工生活依托周边既有居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施工废水在施工场地内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项目区洒水降尘。项目需选用枯水期作业，疏挖清淤采用围堰施工，尽量减少围堰施工对水体的扰动。
4．采用低噪设备，加强产噪设备维护；有效落实高噪设备和高噪作业点的隔声、减振、降噪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禁止夜间和休息时段在居民集中区等噪声敏感点施工，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5．加强施工弃土的管理，及时做好回填及绿化工作，多余弃土尽量做到综合利用，不可利用部分在当地渣土办的综合调配下合运往弃土场堆存，弃土完成后对弃土场进行复绿处理，弃土场按规范设计建设，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完善环保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并清运处置。

6．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项目各项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应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审批人：                            2026年2月13日


